
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
《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》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

材建设的总体要求，全面落实教材编写、审核、出版、印制发行、

选用使用等各方面主体责任，切实提高教材建设水平，近日，教

育部、国家新闻出版署、中央网信办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市场监管

总局联合印发了《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

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

《指导意见》针对大中小学教材编写、审核、出版、印制发

行、选用使用等各环节存在的主要责任问题，明确追责情形和处

理方式，实行全覆盖、全链条、规范化责任管理。《指导意见》

共包括六方面内容：一是强化责任意识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学

校树牢责任意识，将教材工作责任压实到单位、落实到人。二是

把握基本原则，提出教材工作责任追究要坚持依法依规、全面覆

盖、客观公正、惩建结合的基本原则。三是明确追责情形，细化

大中小学教材编写（修订）、审核、出版、印制发行、选用使用

及发布涉教材信息等方面的追责情形。四是严肃追究问责，明确

教材工作责任承担主体和追责处理方式，强调建立分工负责、协

调配合的工作机制。五是规范追责程序，明确教材工作责任追究

要按照受理、核实、处理的基本程序进行。六是提出数字教材和

作为教材使用的讲义、教案、教参，以及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翻译、

编译等工作责任追究，参照《指导意见》及有关规定执行。



《指导意见》印发后，教育部等部门将指导各地区各单位细

化教材工作责任追究办法，健全责任落实机制，加大对违法违规

行为的查处力度，为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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